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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醫療券計劃  

 
 

目的  
 
.   本文件就長者醫療券計劃 (下稱 "醫療券計劃 ")提供背景

資料，並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就此提出

的關注。  
 
 

背景  
 
2.  在 2007-2008 年施政報告公布後，政府當局於 2009 年

1 月推出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 ("試驗計劃 ")，最初為期 3 年，至

2011 年 12 月為止。試驗計劃旨在透過向長者提供醫療券，推

行 "錢跟病人走 "的概念，讓長者在自己所屬的社區購買基層醫療

服務 (但不得用於購買藥物或購置其他醫療用品，亦不得用於支

付獲資助的公營醫療服務 )。當局預期試驗計劃可鼓勵持續護理

關係的建立，令長者減少依賴公營醫療服務。政府當局根據中

期檢討結果，在 2011 年決定將試驗計劃再延長 3 年 (即由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以便進一步評估是否可達到有關政策目

標，而服務使用者和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 1的行為又會否改變。一

如在 2014 年施政報告所公布，試驗計劃由 2014 年起轉為常規

長者支援計劃。在 2015 年 10 月，政府推出一項試點計劃，讓

合資格長者使用醫療券支付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指定門診服務的

費用。  
 
                                                 
1 在醫療券計劃開始時，合資格的服務提供者包括西醫、中醫、牙醫、

脊醫、護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放射技師及醫務化驗師。自

2012 年 1 月起，服務提供者亦包括於註冊名冊第 1 部分註冊的視光師，以

便長者可使用更多屬預防性質的眼睛及視力護理服務，例如為白內障及

糖尿病人檢查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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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試驗計劃開始時，合資格年齡定為 70 歲，直至 2017 年

7 月降低至 65 歲。每名合資格長者的每年醫療券金額亦由 250 元

逐步增至現時 2,000 元的水平。 2未使用的醫療券金額可轉撥至

其後年份使用，但所累積的總額不得超過現有上限 5,000 元。3另

外，作為財政司司長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的一項一

次性措施，每名合資格長者的醫療券帳戶於 2018 年 6 月 8 日獲

存入額外 1,000 元醫療券金額。所有醫療券均透過 "醫健通 "(資
助 )系統發放及使用。4合資格長者只需到已登記的私營醫療服務

提供者的執業處所，出示身份證並進行簡單登記程序，便可使

用醫療券。  
 
4.  截至 2018 年年底，已有超過 7 900 名醫療服務提供者

登記參與醫療券計劃。在 2013 年至 2018 年已登記的醫療服務

提供者 (按醫療專業人員類別劃分 )的分項數字載於附錄 I。在

2013 年至 2017 年合資格長者數目及使用醫療券的統計數據載於

附錄 II。在 2018-2019 財政年度，醫療券計劃的預計開支約為

31 億 5,600 萬元。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7 年至 2018 年期間舉行的多次會議

上討論與試驗計劃及醫療券計劃有關的事宜。委員的商議工作

及提出的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醫療券計劃的涵蓋範圍  
 
6.  鑒於領取高齡津貼的合資格年齡為 65 歲以上，委員一

直強烈認為醫療券計劃的範圍應擴大至涵蓋 65 歲或以上的長

者。亦有委員進一步建議合資格年齡應降低至 60 歲。委員欣

悉，在 2017 年 7 月，醫療券計劃的年齡限制已由 70 歲降低至

                                                 
2 在試驗計劃開始時，每名合資格長者每年獲提供 5 張面值 50 元的醫療

券。每年的醫療券金額於 2012 年調高至 500 元，再於 2013 年進一步調

高至 1,000 元。為使長者能更有彈性地使用醫療券及減低已登記醫療服

務提供者的行政負擔，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每年的醫療券金額調高

至 2,000 元，而每張醫療券的面值已由 50 元調低至 1 元。  
3 根據試驗計劃，截至 2014 年年底，每名使用者的未使用醫療券累積金

額上限定為 2,250 元，而隨着每年的醫療券金額於 2014 年上調至

2,000 元，醫療券累積金額上限亦已相應調高至 4,000 元。自 2018 年 6 月

8 日起，醫療券累積金額上限已增加至 5,000 元。  
4 該 系統 提供 一個 電子 平台 ，供 已登 記的 私營 醫療 服務 提供 者管 理長

者 "醫健通 "戶口的登記，以及就長者所使用的醫療券向衞生署提交申報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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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讓更多長者可使用醫療券購買私營基層護理服務。  
 
7.  由於公營牙科護理服務遠不足以應付長者的牙科護理

需要，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另行提供牙科護理醫療券，資助

長者使用私營界別的牙科護理服務。另有建議將醫療券金額累

積上限調高至例如 8,000 元，以鼓勵更多長者把醫療券用於牙科

護理服務。政府當局表示，合資格長者可把醫療券用於私營界

別的牙科護理服務。當局會留意醫療券計劃的運作情況，並在

有需要時推出具針對性的改善措施。  
 
8.  有委員建議，醫療券計劃的涵蓋範圍應擴大至准許合資

格長者利用醫療券支付由香港醫療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的診

所提供的醫療服務。自廣東計劃於 2013 年 10 月推出後， 65 歲

或以上選擇移居廣東的合資格香港長者無須每年返港，每月亦

可領取高齡津貼，有委員建議，參與廣東計劃的長者應獲准使

用內地提供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  
 
9.  委員獲告知，政府當局在 2015 年 10 月推出一項試點計

劃，讓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可以使用醫療券支付香港大學深圳醫

院所提供的門診服務的費用，令在深圳居住的香港長者無須返

回香港便可在當地接受門診治療服務。大部分委員對推行試點

計劃並無異議，但他們認為醫療券計劃應涵蓋其服務較容易為

居於內地的香港長者獲取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尤其是分布於廣

東全省的服務提供者。  
 
10.  政府當局解釋，就擴大醫療券計劃涵蓋範圍，讓合資格

香港長者可以在內地使用醫療券一事，當局會考慮多項因素，包

括有關醫療服務提供者會否接受使用醫療券、這些服務提供者

能否接駁 "醫健通 "(資助 )系統，以及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試點

計劃首先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推出，因為該院的臨床管治架構

與香港相若。  
 
醫療券的面值及使用  
 
11.  自試驗計劃推出後，委員曾多次要求政府當局提高每年

的醫療券金額。政府當局表示，醫療券的目的並非要全費資助

長者尋求私營醫療服務，而是通過提供部分資助，推廣與病人

共同承擔醫療的理念，特別是分擔費用的理念，以確保能善用

醫療服務。因應委員及社會上的訴求，每年的醫療券金額已逐

步增加至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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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部分委員認為，當局應考慮取消合資格長者轉撥和累積

尚未使用的醫療券的上限。另有委員建議，未使用醫療券的累

積金額上限應提高至 6,000 元。依政府當局之見，就醫療券的累

積總額訂定上限，可以鼓勵合資格長者更多使用醫療券接受基

層護理服務，特別是預防性質的護理服務，而非把醫療券留作

治理急性病症之用。  
 
13.  關於醫療券的使用，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取

消醫療券不可用作繳付公營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的醫療服務費

用，以及用於在藥房購買藥物或購置其他醫療物品的限制。委

員獲告知，限制使用醫療券在藥房購買藥物，目的是避免出現

自行配藥的情況。  
 
計劃的參與及使用情況  
 
14.  委員關注到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參與計劃的情況，特別

是長者對其服務需求最殷切的西醫及中醫。部分委員推測，中

醫在試驗計劃中參與率偏低的原因是其診所缺乏接駁 "醫健

通 "(資助 )系統的電腦設施。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設法提供更

多支援，鼓勵更多服務提供者 (包括中醫 )參加計劃。部分中醫表

示，除缺乏電腦設施接駁 "醫健通 "系統外，他們收取的診金已十

分低廉，故此無意接受醫療券。  
 
15.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鼓勵更多合資格長者使用醫療券，以

減輕公營醫療界別的負擔。政府當局表示，衞生署會推出一連

串的推廣活動，包括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帶、在政

府診所和公營醫院、老人中心、安老院舍等派發海報和單張；

以及在各個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商場利用海報進行宣傳。  
 
16.  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公布已登記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名單及其收費表，以便合資格的長者選擇切合其需要的醫療服

務。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向已登記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發出計

劃標誌，用以張貼於其執業處所門外以資識別，並會鼓勵他們

提高其費用和收費的透明度。  
 
監察醫療券申報  
 
17.  委員察悉，曾有一些已登記醫療服務提供者涉及欺詐做

法的個案，他們關注到衞生署有何措施防止詐騙及濫用。政府

當局表示，衞生署已有措施和步驟查核和審核醫療券的申報，確

保發還醫療券金額予已登記醫療服務提供者時得以妥善使用公

帑。這些措施包括例行查核、監察和調查異常的交易模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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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情況需要就投訴進行調查。衞生署會定期分析長者在其帳戶

扣除醫療券前所簽署的同意書及相關資料，確保有關服務提供

者申請付還醫療券費用時已獲得有關長者的同意，以及有關服

務 提 供 者 已 為 有 關 長 者 提 供 符 合 醫 療 券 使 用 規 定 的 醫 療 服

務。此外，醫療券計劃網頁已提供醫療券使用情況的主要數

據，令長者更了解有關計劃。  
 
醫療券計劃的成效  
 
1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於 2011 年根據試驗計劃中期檢討

結果所建議的一項未來路向，是加強與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合

作推廣使用醫療券，進行以臨床常規為依據的長者健康檢查。不

過，醫療券計劃的申報交易大部分仍屬治理急性疾病，而非用

作預防性護理。部分委員認為，為確保審慎使用公帑，政府當

局應深入評估醫療券計劃的成效，特別是計劃有否改變長者在

尋求基層醫療護理服務的習慣，而如有的話，又如何減輕他們

對公共醫療服務的依賴。  
 
19.  政府當局表示，衞生署正與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

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合作進行醫療券計劃檢討，範疇包括長者

和醫護專業人員對計劃的意見、醫療券的使用模式，以及計劃

的運作安排。有關檢討預計於 2019 年年初完成。  
 
 
近期發展  
 
20.  有 關 監 察 醫 療 券 使 用 情 況 的 3 項 書 面 質 詢 分 別 在

2017 年 4 月 12 日、2017 年 12 月 6 日及 2018 年 3 月 21 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提出。上述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分別載於附錄 III、 IV
及 V。  
 
21.  財政司司長在 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會

向每名合資格長者提供一次性額外 1,000 元醫療券金額，以及把

醫療券累積金額上限調高至 8,000 元，令使用醫療券更具彈性。 
 
22.  政府當局將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醫療

券計劃最新檢討的結果及當局提出有關改善計劃運作的擬議優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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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3.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V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3 月 14 日  
 



 

附錄 I  
 
 

在 2 0 1 3 年至 2 0 1 8 年  
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已登記醫療服務提供者數目  

(按醫療專業人員類別劃分 )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西醫  1 64 5 1 78 2 1 93 6 2 12 6 2 38 7 2 591 
中醫  1 28 2 1 55 9 1 82 6 2 04 7 2 42 4 2 720 
牙醫  408  548  646  770  895  1 04 7  
職業治療師  39  45  45  51  69  74  
物理治療師  267  306  312  344  396  441  
醫務化驗師  25  26  30  35  48  54  
放射技師  19  21  21  24  40  44  
護士  79  108  124  148  182  182  
脊醫  45  51  54  66  71  91  
視光師  167  185  265  533  641  697  
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 註 

 

 
-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總計：  3 97 6 4 63 1 5 259 6 14 4 7 15 3 7 9 4 1  
 

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長者醫療券試點計劃在 2015 年 10 月 6 日推出。  
 
 
 
 
 
 
資料來源：  -  摘錄自政府當局就議員審核 2018-2019年度開支預算時所提書面問題作出的書面回覆  
 -  政府當局題為"長者醫療券計劃的檢討" 的文件(立法會 CB(2)962/18-19(01)號文件) 
 
   
 



 

附錄 I I  
 

在 2013 年至 2017 年 
合資格長者人數、曾使用醫療券的長者人數及其所佔百分比，以及所涉及的醫療券累計金額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20 16 年 20 17 年 

 

 
長者 
人數  

 
佔合資 
格長者 
百分比 

截至 該年  
年底 的 醫 
療券 申領  
累計 金額 ̂  
( 以 千元計 ) 

 

 
長者 
人數  

 
佔 合資 
格 長者 
百分比 

截至 該年  
年底 的 醫 
療券 申領  
累計 金額 ̂  
( 以 千元計 ) 

 

 
長者 
人數  

 
佔 合資 
格 長者 
百分比 

截至 該年  
年底 的 醫 
療券 申領  
累計 金額 ̂  
( 以 千元計 ) 

 

 
長者 
人數  

 
佔 合資 
格 長者 
百分比 

截至 該年  
年底 的 醫 
療券 申領  
累計 金額 ̂  
( 以 千元計 ) 

 

 
長者 
人數  

 
佔 合資 
格 長者 
百分比 

截至 該年  
年底 的 醫 
療券 申領  
累計 金額 ̂  
( 以 千元計 ) 

a .   合資 格長者人數  
( 即 65 ／ 70 歲 註 

或 
以上 長者 ) *  

72 4  0 00 - - 73 7  0 00 - - 76 0  0 00 - - 77 5  0 00  - - 1  2 21  0 00  - - 

b .   截至 該年年底曾  
使用 醫療券的長 
者的 累計人數  

 
( i)   按性 別計  

-  男性  
-  女性  

 
( i i) 按年齡組別計  

-  65 至 69 歲 註 

-  70 至 74 歲 
-  75 至 79 歲 
-  80 至 84 歲 
-  8 5 歲 或以上  

48 8  0 00 
 
 
 
 
 

21 1  0 00 
27 7  0 00 

 
 
- 

12 4 00 0 
15 0 00 0 
11 9 00 0 
95 00 0 

67 % 
 
 
 
 
 

65 % 
70 % 

 
 

- 
58 % 
71 % 
75 % 
66 % 

62 9 , 8 14  
 
 
 
 
 

26 3 , 4 82  
36 6 , 3 32  

 
 

- 
1 33 , 3 23  
2 09 , 4 70  
1 64 , 6 69  
1 22 , 3 52  

55 1  0 00 
 
 
 
 
 

24 2  0 00 
30 9  0 00 

 
 
- 

14 2 00 0 
16 4 00 0 
13 3 00 0 
11 2 00 0 

75 % 
 
 
 
 
 

73 % 
76 % 

 
 

- 
67 % 
78 % 
81 % 
74 % 

1, 1 94 , 0 29  
 
 
 
 
 

50 4 , 4 67  
68 9 , 5 62  

 
 

- 
24 9 , 7 93  
38 9 , 9 61  
31 4 , 0 84  
24 0 , 1 91  

60 0  0 00 
 
 
 
 
 

26 6  0 00 
33 4  0 00 

 
 
- 

15 8 00 0 
17 2 00 0 
14 2 00 0 
12 8 00 0 

79 % 
 
 
 
 
 

77 % 
80 % 

 
 

- 
74 % 
82 % 
85 % 
77 % 

2, 0 34 , 3 42  
 
 
 
 
 

87 1 , 6 22  
1 , 1 62 , 7 20  

 
 

- 
42 9 , 2 91  
64 4 , 8 73  
52 9 , 9 17  
43 0 , 2 61  

64 9  0 00  
 
 
 
 
 

2 90  0 00  
3 59  0 00  

 
 

- 
1 83  0 00  
1 74  0 00  
1 50  0 00  
1 42  0 00  

84 % 
 
 
 
 
 

83 % 
85 % 

 
 

- 
82 % 
84 % 
89 % 
80 % 

3 , 00 2 , 79 2 
 
 
 
 
 
1 , 3 00 , 1 22  
1 , 7 02 , 6 70  

 
 

- 
6 36 , 5 17  
9 10 , 0 25  
7 86 , 3 12  
6 69 , 9 38  

9 53  0 00  
 
 
 
 
 

4 30  0 00  
5 23  0 00  

 
 

2 39  0 00  
2 25  0 00  
1 75  0 00  
15 7  0 00  
15 7  0 00  

78 % 
 
 
 
 
 

7 5 % 
8 0 % 

 
 

5 8 % 
9 0 % 
8 8 % 
9 1 % 
8 4 % 

4, 3 61 , 0 95  
 
 
 
 
 
1 , 9 05 , 2 67  
2 , 4 55 , 8 28  

 
 

27 8 , 9 66  
87 0 , 8 63  

1 , 1 78 , 2 83  
1 , 0 69 , 3 26  

96 3 , 6 57  

 
註   ：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  ，長者  醫療  券計劃的  合資格  年齡  由   70   歲  降低至   65   歲。   

* 資料來  源：政  府統  計處的《  香港人  口推  算  2012  -  204  1  》、  《  香港人口  推算  20  15 -  2  064  》及  《香港  人口  推算  2017 -  2  066 》  
^   2014  年   7   月   1   日，  每張醫療  券的面  值由   50   元改  為   1   元。   

 
 
資料來源：摘錄自政府當局就議員審核 2 0 1 8 - 2 0 1 9 年度開支預算時所提書面問題作出的書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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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長者醫療券的實際開支 

（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 

 

 
 

 

 

 
 
                                                 
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發表的《香港人口推算》。 

2
 每名合資格長者每年可得 250 元的醫療券。 

3
 醫療券金額增加至每年 500 元。 

4
 醫療券金額增加至每年 1,000 元。 

5
 醫療券金額增加至每年 2,000 元。 

6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合資格年齡由 70 歲降低至 65 歲。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17-

2066》，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合資格人數由 2016 年的 77.5 萬大幅增加至 2017 年的 122.1 萬。 

曆年 合資格長者人數
1
 實際開支 

（百萬元） 

財政年度 實際開支 

（百萬元） 

   2008-09 
（ 2009年 1月至  

3月）  

6 .6  

2009 2 671 000 36.0 2009-10 49.0 

2010 688 000 65.7 2010-11 72.0 

2011 707 000 87.9 2011-12 104.1 

2012 3 714 000 158.6 2012-13 196.0 

2013 4 724 000 298.5 2013-14 341.0 

2014 5 737 000 554.8 2014-15 682.2 

2015 760 000 868.6 2015-16  914.5 

2016 775 000  1 ,042.4 2016-17  1 ,102.3 

2017 
（截至

2017年 10
月底）  

1  221 000 6  1 ,149.9 2017-18 
（截至 2017年  

10月底）  

794.7 

總計   4 ,262.4 總計  4,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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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 
 

長者醫療券計劃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7 年 11 月 12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08 年 4 月 14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 年 3 月 14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538/10-11(01) 
 

 2012 年 11 月 19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309/12-13(01) 
 

 2014 年 1 月 20 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5 年 1 月 19 日  
(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5 年 11 月 16 日  
(項目 VI)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10 月 15 日  
(項目 III)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3 月 14 日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agenda/hsag11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minutes/hs0711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agenda/hsag04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hs/minutes/hs0804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103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103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hs/papers/hs0314cb2-153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211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211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papers/hs1119cb2-30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401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401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501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501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51116.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5111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81015.htm



